附件2：

慈溪市设施农业项目建设计划申请表

	姓 名

(组织名称)
	（需盖公章）
	身份证号码

(工商注册号)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邮编
	

	建设地点
	
	园区

名称
	

	建设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建设规模

（平方米）
	

	项目简介
	（项目建设地点的生产经营情况、建设规模以及经济、社会效益等基本情况）

	申 请

建 设

钢 架

大 棚

情 况
	经销商
	产品型号
	数量

（㎡）
	单价

（元/㎡）
	补贴资金

（万元）

	
	
	
	
	
	

	
	
	
	
	
	

	
	
	
	
	
	

	申请建设

主体承诺
	1、本人对所提供的上述资料和相关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承担法律后果

2.保证项目按计划进度施工，承诺未能按期完工的，放弃本年度申请补贴资金资格

3.保证建设质量符合补贴标准，承诺未达到补贴标准的，不得申请补贴资金；

4.如存在弄虚作假及其它违法违规行为的，承诺五年内不得申请购机补贴；

申请人（法人代表）签名：                   （手印、章）年   月   日

	镇（街道）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市级农机

管理部门

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2018年宁波市新型农机试验示范

与推广补贴机具申请表

	申请购机者基本情况 
	姓名/组织
	
	申请购机者身份 
	  

	
	
	
	身份证/组织机构

代码证号
	 

	
	联系电话
	
	主要农作物品种
	
	种植面积(亩) 
	

	
	
	
	所在乡镇
	  
	所在村
	  

	
	现在住址
	
	手机号码 
	  

	申购机具

情况
	机具名称
	
	购机价格
	中央补贴 
	  

	
	生产厂家
	
	
	市级补贴 
	

	
	规格型号
	
	
	县级补贴 
	

	
	购机时间
	
	市场平均价格
	补贴额

合计(元) 
	

	
	购机数量
	
	
	
	

	
	备注
	
	
	
	
	

	乡镇农机站

初审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县级农机部门审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1. 购机者需提供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需加盖公章；

2. 此表一式三份，县级农机管理部门、乡镇农机管理机构、购机者各存一份。

附件4：

2018年慈溪市特色农机产品购置补贴申请表

	姓 名（组织名称）
	
	性别
	
	出生

年月
	
	文化程度
	

	地址
	
	邮编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承包耕地面积（亩）
	
	主要作物品种
	

	机械情况
	机具名称
	
	生产厂家
	
	规格型号
	

	
	购置价
	
	补助金额
	

	
	动力号码
	
	车架号码
	

	
	购机时间
	
	购买地点
	

	镇（街道）农机站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市农机管理站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1、本表申报时随附身份证复印件，外地户籍购机者另须提供申请地从事农业生产的相关证明。2、此表一式三份，慈溪市农机管理站、镇（街道）农机站、申请者各存一份。

附件5：

2018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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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工作
2018年宁波市新型农机试验示范与推广机具补贴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2018年慈溪特色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2018年慈溪市设施农业补贴项目操作流程图

 SHAPE  \* MERGEFORMAT 






补贴审核：市农机管理站对购机者提交材料进行形式审核，对重点机具进行核实，并做好人机合影、铭牌核对、签字确认、系统操作等工作。其余机具核实工作由镇（街道）农机站负责。





自主购机：购机者自主选机购机，即自主选择补贴产品经销商购机，也可以通过企业直销等方式购机，并对自主购机行为和购买机具的真实性负责，承担相应责任义务。








补贴申请：购机者可通过农机补贴手机APP进行补贴信息录入申请，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购机发票、“一卡通”卡号（或银行账号）等有关申请资料，向市农机管理站办理补贴手续。





公示：市农机管理站对购机申请资料及购机情况进行汇总，对不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公示7天。








资金兑付：公示无异议后，由市农机管理站将补贴资金结算审核意见报市财政局，经市财政局复核无误后，通过“一卡通”或银行账号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购机者，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到位。








其它说明：对需要办理牌证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插秧机以及需要现场安装的补贴机具以及新产品补贴试点机具、植保无人飞机规范应用试点机具等重点机具由市农机管理站管理科牵头负责核实，其余机具由镇（街道）农机站牵头负责核实。








市农机管理站对相关材料进行复审，对所购机具由市农机管理站管理科、镇（街道）农机站进行联合实地验收，核对品牌型号、机具编号，做好人机合影、签字确认，在购机发票上加盖农机购置补贴专用章。








购机者携带有效身份证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公章）等相关材料向镇（街道）农机站提出申请，并填写《2018年宁波市新型农机试验示范与推广补贴机具申请表》（附件3）。











镇（街道）农机站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在申请表中填注初审意见后将审查结果及相关材料报市农机管理站复审（本年度预申报者优先）。





市农机管理站将补贴资金结算审核意见报市财政局，经市财政局复核无误后，通过“一卡通”或银行账号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给购机者，确保补贴资金及时到位。














市农机管理站对购机申请资料及购机情况进行汇总，对不涉及他人隐私的信息公示7天，并经公示无异议后确定并批准享受补贴对象。











购机者携带有效身份证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公章）、购机发票、机具产品合格证和银行汇款凭证等相关材料向镇（街道）农机站提出申请，并填写《2018年慈溪市特色农机产品购置补贴申请表》（附件4）。








镇（街道）农机站负责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在申请表中填注初审意见后将审查结果及相关材料报市农机管理站推广科复审。








市农机管理站对相关材料进行复审，对销售机具厂家发函询价，并经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局长办公会议讨论确定补贴对象。





根据实施进度结合中央购机补贴资金逐批下拨。











对所购机具由市农机管理站管理科、镇（街道）农机站进行联合实地验收，核对品牌型号、机具编号，做好人机合影，并在机具显著位置喷上“慈农机补2018”字样，在购机发票上加盖农机购置补贴专用章。








补贴对象携带有效身份证明（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及公章）、土地承包证明、项目区位图，向镇（街道）农机站提出补贴申请，并填写《慈溪市设施农业项目建设计划申请表》（附件2）。








镇（街道）农机站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并在申请表上签注意见后报市农机管理站责任科室。





市农机管理站会同镇（街道）农机站进行实地勘察并核实申报材料，经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局长办公会议讨论确定设施农业建设补贴对象。





确认完毕后市农机管理站将补贴资金结算意见报财政部门，财政部门复核无误后，及时拨付，并按批次将资金结算文件报宁波市农机总站备案。





设施大棚建成后，补贴对象向市农机管理站提出确认申请，提交安装合同、建设图纸、银行账号复印件。





经审核通过的补贴对象自主选择设施农业经销（生产）企业（参照浙江省2015-2017年农机购置补贴设施大棚及玻璃温室生产企业），并与生产企业签订安装合同后实施建设。








市农机管理站会同镇（街道）农机站联合开展确认工作（补贴面积、补贴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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